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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普天同庆 法轮大法开传二十一周年 

二零一三年的五月十三日，是法轮大法开传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暨第十四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

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六十二岁华诞。李洪志先生所创编的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自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以来，

迄今将届二十年。法轮大法揭示宇宙特性“真、善、忍”，学炼者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如今，法轮大法

已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在亚洲、澳洲、欧洲、北美等地，吸引了各民族、各种族众多有缘之士，使全

世界超过一亿人身心受益。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等，已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

费下载。，难以展示大法弘传全貌，却能让人感受到“真善忍”的光辉已经撒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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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上诉权 辽宁鞍山公检法诬判李文忠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

报道）最近获知，辽宁鞍山市千山区

法院已在去年十二月对法轮功学员李

文忠非法判刑四年，并在十二月十八

日将李文忠劫持到沈阳监狱城。非法

开庭、判刑过程，鞍山市千山区公、

检、法机构不但没有通知亲属，而且

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  

法轮功学员李文忠是鞍山市千山

区大孤山镇长岭子村村民，二零一二

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家中被鞍山市铁东

区公安分局站前派出所警察崔华中、

于振富等绑架。他在被非法关押在鞍

山市第一看守所，一百四十二天后，

遭到鞍山市千山区法院非法庭审。目

前还不清楚是否有律师到庭为他辩

护。  

李文忠的妻子秦素波就此向鞍山

市检察院控告参与迫害李文忠的主要

责任人——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

长吴刚壮、铁东分局国保大队长郑永

英、站前派出所警察曹振宇、崔华中、

于振富等，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归

还所有被其抢劫的私人物品，并要求

无罪释放李文忠。  

以下是秦素波控告状的主要内

容：  

我是鞍山市千山区大孤山镇长岭

子村村民。我丈夫李文忠于二零一二

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家休息时，被一群

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不明身份的人绑

架，这伙人连推再拖，把李文忠塞进

车里，还给戴上手铐，临走时，我一

再追问他们是哪的，他们才说是铁东

区公安分局的。后来他们在我不在家

的情况下，再次闯到我家非法抄家，

抢走电脑、书等私人财产，还乱翻东

西，连柴禾垛也推倒了，临走留下站

前派出所电话。当我去要人时，他们

非但不解释，还派人绑架我，把我拽

进值班室，一群人把我按倒，铐上手

铐，狠抽我嘴巴子，派出所所长还大

骂说：“妈的，你又来了，你就是犯

贱。”而后又把我押入铁东分局非法

审问，最后问不出来，只好把我放了，

临走还威胁说：“你再（敢）来的！”

我丈夫李文忠被绑架在鞍山市第

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百四十二天

后，被鞍山市千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四

年。他们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没通

知我们亲属，连我丈夫李文忠的上诉

权利也给剥夺了。并在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十八日，把我丈夫劫到沈阳监狱

城迫害。  

传播法轮功和讲清真相完全合法

信仰是受宪法保护的。李文忠信

仰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宁愿自己吃苦遭

罪，善待他人，想做更高境界的好人，

重德修善这有错吗？  

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这是完全

合法的，传播法轮功无罪。  

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公民有宗教

信仰自由，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

身自由不受侵犯。法轮功学员有信仰

法轮功的自由。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

学员触犯了刑法 251 条，非法剥夺公

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和刑法第 238 条非

法拘禁罪。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

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

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警察非

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进行搜查

和抢劫，触犯了刑法第 245 条，构

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和非法搜查罪，

而且作为执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应从重处罚。  

刑法第 397 条规定：“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

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警察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对其他守法公民实施绑架、非法抄

家、抢劫财物等违法行为，致使他

人的身心受到长期的严重摧残，同

时严重影响公民家庭生活，特别是

有的法轮功学员家中的生活无人

照料，生病的亲人没法照顾等。这

显然是属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的情形，警察涉嫌犯下了滥用职

权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罪行，必须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在我国，《公务员法》第 9 章

第 54 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

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

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

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

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

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

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

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

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

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铁东公安分局借用《刑法》第

300条来构陷、迫害善良的李文忠，

就是严重违背人类良知和道德、违

背社会正义的。谁也不能借口自己

是服从命令而开脱自己违背良知

和道德的行为，明知法轮功学员是

善良的、无辜的，却对他们非法抓

捕，就是有罪。  

鉴于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

警察作为国家的公务员已触犯刑

法，给李文忠及其家人造成严重人

身和心理伤害， 我们要求鞍山市

检察院依法对此严重犯罪行为予

以直接立案侦查，保护公民的合法

权益。◇ 

 

 

【明慧网】被现实中的假相迷住心智参与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610”人员和警察们，你最终也难逃
法律的制裁。 

越来越多的大陆律师发现：尽管中共迫害法 
轮功已经十三年，然而至今大陆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有罪，也没
有任何一部法律定法轮功为邪教。中共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罪名扣到法轮功学员头上，这个脱胎于刑法第 300 条的所谓罪名，是对刑法的
肆意滥用、错用，参与的人员都在执法犯法，已构成徇私枉法罪。 

《公安部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
（2000）39 号）自行认定了十四个邪教组织，也没有法轮功。这并不是谁有
意疏漏，而是冥冥之中有定数。一旦要清算这场迫害的参与者时，这些人根
本找不到任何一条可以为自己开脱的法律。 


